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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住房支付能力时空演化规律及其调控政策研究 

——以湖南省为例 

刘颜
1,21

 

(1.湖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2.湖南大学 新型城镇化与不动产研究中心,湖南 长沙 410082) 

【摘 要】：基于房地产供需理论和宏观调控理论，依据湖南省 14 个市州房价与收入数据，考量区域住房支付

能力的时空演变规律与相关宏观调控政策。结果表明：2008 年和 2020 年湖南省房价收入比均值分别为 0.129 和

0.155,均低于国际公认的 0.3 标准；湖南省住房支付能力空间分异明显，房价收入比呈现出明显的湘西北高、湘东

南低的特征；根据房价收入比的演化特征，将湖南省 14 个市州划分为四种类型，不同类型的城市采取差异化的住

房支付能力调控措施，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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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十九大报告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

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住房是我国居民家庭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居民实现美好生活具有重要影响。1998 年实行市场化改革以

后，我国房地产业迅速发展，同时也带来房价的持续上扬。近年来，部分城市房价涨幅明显高于居民收入增幅，据统计，2014—

2020 年住房价格的年均增长率为 9.05%,高于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7.22%的年增长率。住房支付能力不断下降，对人民

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产生了较大影响，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于房地产市场风险的担忧。住房支付能力问题成为我国社会不平衡不

充分发展中不可忽视的重大问题，也是城市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1,2]。党中央高度重视住房支付能力问题，多次强调“坚持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落实房地产长效管理机制，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让住房回归“居住属

性”。切实稳定房地产价格、提升住房支付能力成为建设我国住房市场的重要任务。在此背景下，加强对区域住房支付能力的测

度与分析，有助于对现阶段住房市场运行状况进行客观评估，为政府部门完善因地制宜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提供参考，进而提升居

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住房支付能力是衡量房地产市场发展状况的重要指标，住房支付能力的高低与人民群众的福祉息息相关，也关系城市的可

持续发展。如果住房价格增速显著快于收入增速，住房支付能力就会下降，并对社会经济产生一系列显著影响。从宏观方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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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较高的住房成本和较低的住房支付能力会导致城市劳动力空间错配，降低总体经济增长率，同时对经济复原力产生抑制作

用，并导致集聚不经济，加剧城市危机[3,4]。从微观方面来看，住房支付能力会通过多种机制影响居民健康状况，包括挤出居民

对于健康食物以及医疗保健服务等方面的消费，造成高度的心理压力和情绪紧张等，还会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就业状况以及迁

移行为等产生作用[5,6,7]。基于此，提升住房支付能力已然成为大多数国家或地区解决住房问题、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核心

目标[8,9]。 

既有研究表明，住房供给和需求、土地供应、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和房地产调控政策、家庭收入等均会对住房支付能力产生

重要影响[2,10,11]。其中，住房供需是影响城市房价和住房支付能力的主要因素[11,12],加大保障性住房供给将会有效平抑房价并提升

住房支付能力[10]。土地供给也是住房支付能力的重要驱动因素。严格的土地使用法规，特别是城市遏制政策，将大幅提高土地成

本，进而导致房价上涨和住房支付能力下降
[13]

。房地产调控政策也会对住房市场产生影响，限购、限贷以及首付比例规定等相关

金融政策会对住房市场和房价产生作用，同时影响消费者关于住房市场的预期，进而对住房支付能力产生重要影响[14,15]。此外，

家庭收入缓慢增长以及家庭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也是导致住房支付能力下降的重要原因[16]。在城镇居民住房成本持续增加和住房

压力增大的背景下，政府应当积极采取宏观调控政策应对住房支付能力问题，防范化解房地产市场风险，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平

稳发展[10]。 

二、湖南省住房支付能力的时空演变趋势及调控政策分析 

(一)数据来源及研究区域 

住房支付能力是指家庭在其收入水平内支付住房成本，以满足其居住需求的能力[17,18]。目前，对住房支付能力的测度尚未形

成统一标准，国内外学者主要采用房价收入比法、剩余收入法、综合指数法等进行衡量
[19,20,21]

。其中，房价收入比法计算方式简

单，且能够较为真实地反映住房负担，因此得到了世界银行和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的广泛运用[22]。根据研究需求及数据可得

性，参考张海峰和张家滋等(2019)、陈艳茹等(2020)的做法，本文采用简化后的世界银行房价收入比统计方式衡量住房支付能

力，即房价收入比=住宅平均销售价格/年人均可支配收入[23,24]。值得注意的是，房价收入比越高，说明该地区城镇居民住房支付

能力越弱。既有研究表明，如果房价收入比大于 30%,那么居民家庭被认为面临住房支付能力问题；如果房价收入比高于 50%,那

么被认为面临着严重的住房支付困难[25,26]。 

本文的区域住房支付能力评价对象为湖南省 14个市州空间单元。湖南省地处中国中南部、长江中游南部地区，总面积 21.18

万平方千米，是长江经济带与沿海经济带的结合部，也是中部崛起战略中的内陆核心经济腹地。近年来，湖南省抓住“一带一

部”战略定位的发展机遇，积极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区域间不平衡的问题依然突

出，长沙、株洲、岳阳、湘潭等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速度相对较快，中西部的邵阳、怀化、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等由于区位条件

不佳和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滞后等，经济发展较为落后。本文对湖南省住房支付能力时空演化规律进行分析，并对区域住房支付能

力调控政策效果进行简要评价。本文所使用的湖南省 14个市州的房价和收入等数据均来源于历年《湖南统计年鉴》以及各市州

统计年鉴等。考虑数据可得性和可比性，本文选择 2008—2020 年作样本期。 

(二)住房支付能力时序演化特征 

总体上看(图 1),湖南省平均房价呈现整体上升趋势，均值由 2008 年的 1639 元/平方米上涨到 2020 年的 5583 元/平方米，

并表现为平稳增长(2008—2016 年)和快速增长(2016 年至今)两个阶段。与快速上涨的住宅平均销售价格相比，2008—2020年湖

南省各市州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涨幅相对平稳，从2008 年的 12650 元稳步提升到 2020 年的 3653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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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8—2020 年湖南省房价、收入及住房支付能力变动趋势 

从住房支付能力演变趋势来看，2008—2020 年湖南省房价收入比均值呈现出波动上升态势。2008 年房价收入比的均值为

0.129,变异系数为 0.176;2020 年均值增加到 0.155,变异系数为 0.134,说明近年来湖南省城镇居民住房负担加重，住房支付能

力有所减弱，但仍然低于国际公认的 0.3 合理标准。结合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进一步分析，2008 年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增速

放缓，失业人数显著增加，住房市场刚性需求受到负向冲击。我国政府迅速出台了一系列“救市”政策，包括首套房贷利率优

惠、减免住房转让环节的营业税等，刺激住房市场回暖。受上述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以及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推进，湖南省房地产

市场走向繁荣，房价水平上涨速度超过收入上涨速度，使得房价收入比提高，住房支付能力降低。2013—2016 年，湖南省出台

了严格的住房调控政策，坚决打击炒房行为，维护房地产市场秩序，导致房价收入比有所下降，住房支付能力提升。2016—2018

年，受房价快速增长的影响，房价收入比均值快速增加，由2016 年的 0.135 上涨到 2018 年的 0.155,增幅达 14.8%,城镇居民面

临的住房压力持续增大。2018 年之后房价收入比均值基本稳定在 0.155左右，房地产市场呈现稳定发展态势。从变异系数来看，

2017 年至今房价收入比的变异系数呈现整体提升趋势，区域内不同城市之间住房支付能力的空间分化加剧。 

图 2 为 2008—2020 年湖南省城镇居民住房支付能力的核密度分布图。从曲线分布位置来看，2008—2020 年随着时间的推

移，核密度图整体呈现出“曲线右移，峰值先升后降，右拖尾不显著”的演进特征。具体来看，房价收入比曲线中心以及变化区

间逐渐向右移动，表明湖南省房价收入比不断提升，尤其是 2012 年快速右移，城镇居民住房负担加重，住房支付能力削弱。曲

线在 2016年部分左移，可能与各地区加大房地产调控力度、密集出台一系列房地产政策有关。2020年曲线大幅度右移，且峰值

下降明显，在此阶段房价收入比持续增加，城镇居民住房支付能力不断削弱。此外，曲线的主峰高度呈现出先下降再上升后下降

的演变趋势，2016 年主峰高度迅速增加且在 2020 年有所下降，说明区域内房价收入比空间差距扩大。 

 

图 2 2008—2020 年湖南省城镇居民住房支付能力核密度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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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横向比较视角考察区域住房支付能力演变趋势，能够更加客观地评估湖南省房地产市场运行状况(表 1)。根据国家统计局

的数据，2020 年全国房价收入比为 0.225,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房价收入比分别达到了 0.498、0.442 和 0.876,中部六

省其他省会城市房价收入比均超过了 0.2,其中合肥高达0.297。与全国整体相比，湖南省房价收入比维持在较低水平，城镇居民

具有良好的住房支付能力。这表明了近年来湖南省住房调控政策的有效性，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住房市场稳定发展。 

表 1 2020年全国及部分城市房价收入比 

 全国 北京 上海 广州 深圳 天津 

房价收入比 0.225 0.498 0.442 0.367 0.876 0.339 

 长沙 武汉 郑州 合肥 南昌 太原 

房价收入比 0.155 0.283 0.229 0.297 0.235 0.280 

 

(三)住房支付能力调控政策及效果评析 

城市房价上涨和住房支付能力危机没有单一解决方案，各个国家和地区均制定和实施了多方面的宏观调控政策，以提升居

民住房支付能力。理论分析和国际经验表明，政府主要通过三种方式干预住房市场、解决住房支付能力危机，包括改善住房市场

的运行、增加低成本住房的供应、对住房成本进行补贴等[27]。在实践过程中，湖南省紧紧围绕中央“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

炒的”精神以及国务院“控房价、防泡沫、防风险”的总体要求，遵循“以人为本”的理念，强化房地产市场宏观管理，颁布并

实施了一系列住房支付能力调控措施，努力提升群众居住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政策的核心是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坚决抑

制投机、投资性需求，遏制房价过快上涨，进而提升住房支付能力。具体政策措施包括： 

第一，供需双向调节，多措并举稳定住房价格。 

近年来，湖南省政府同时实施多项住房调控政策，需求侧和供给侧双向发力，从限购、限售、土地、金融等方面提出一揽子

解决办法，多管齐下抑制房地产市场投资投机，稳定房价(图 3)。从需求侧来看，湖南省政府主要通过限购政策、房屋契税政策、

人才购房限制等挤出投机性需求和投资性需求，促使房价回归均衡，提高住房支付能力。如长沙市执行严格的限购政策，明确规

定本市户籍家庭在限购区域内已有 1 套住房的，取得不动产权属证书满 4 年后才能购买第 2 套商品住房；市外迁入的户籍家庭

只有落户满 1年且在本市稳定就业，或在本市连续缴纳 24个月个人所得税(或社会保险),才能在限购区域内限购 1套商品住房。

供给端方面，重点通过土地政策、限售政策、限价政策等影响住房供给，促使住房市场走向均衡。据统计，2020 年长沙市商住

用地供给面积达到了 220 万平方米，住宅土地供应面积达到了279.46万平方米，近十年人均土地供给面积超 15平方米/人。充

足的土地供应为住房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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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湖南省住房支付能力调控措施 

第二，以制度建设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 

良好的制度环境是房地产市场健康平稳发展的基础。近年来，湖南省政府积极落实城市主体责任制，建立健全监管制度、房

地产金融制度等制度体系，不断强化监督管理，完善住房制度框架；强化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完善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借助

大数据等限贷信息技术实现联合监管、精准调控，严格防范消费贷等资金流入住房市场，确保住房交易资金安全；聚焦风险联防

联控，推进住房全生命周期监管改革，不断完善以房屋网签备案为核心的“一网通办”平台。此外，加强户籍制度等房地产配套

设施管理，通过制度建设堵塞房地产投机和炒作的漏洞。如长沙市将购房条件与落户条件适度分离，杜绝宽松落户、制造机会落

户甚至造假落户来购房炒房的途径和行为，保障有序落户。上述政策措施有利于从源头上稳房价、稳预期，促进全省房地产市场

持续健康向好发展。 

第三，强化预期管理，稳定住房价格。 

市场预期是影响房价涨跌的重要因素，房价继续上涨预期将导致住房价格非理性上扬。在住房调控过程中，湖南省政府注重

对市场预期的管理，稳定住房价格。如长沙市通过限购、限贷、限售等一系列政策的配套使用，抑制外地投资投机群体“快进快

出”的短期持有心理，促使市场逐步形成了“让炒房客有去无回”的预期，有效消除价格预期下的“房价自我支持”机制，抑制

了住房市场非理性需求，进而促使房价回归长期均衡价格。而益阳、衡阳等去库存压力较大的城市，则主要通过宏观调控、舆论

引导、监测预警等措施，加强市场预期引导，支持商品房市场更好满足刚性和改善型住房需求，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实践表明，近年来湖南省积极落实城市主体责任，稳妥实施住房支付能力调控政策，取得了良好效果。在宏观方面，不断完

善的制度设计为住房市场发展提供了保障；在微观方面，对住房消费者市场预期进行同步调节。宏微观相结合，基本实现“稳地

价、稳房价、稳预期”的调控目标。此外，实施兼顾需求侧和供给侧的政策。一方面对刚性住房需求、投资性需求和投机性需求

进行精准区分，在遏制投资投机性需求的同时保护了城镇居民的刚性需求。首次置业、本省市户籍等刚需群体成为湖南省购房主

体，形成了由消费需求主导的住房市场。另一方面住房供给得到合理调控，逐步构建起“低端有保障，中端有供应，高端有市场”

的多层次住房供应体系，不断缓解住房供需基本矛盾。与全国相比，湖南省房价收入比相对合理，城镇居民具有良好的住房支付

能力，住房调控成效逐渐转化为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提高居民幸福感的驱动力。 

三、区域住房支付能力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差异化调控路径 

(一)区域住房支付能力的空间分布特征 

受地理位置、资源禀赋等因素影响，不同区域住房市场差异较大，房价、居民收入以及住房支付能力表现出较强的空间异质

性[28,29]。从住房支付能力空间格局来看，2015 年以前湖南省房价收入比高值区集中在以长沙为中心的长株潭区域和以张家界市

为中心的湘北区域。上述地区城镇居民住房支付能力较弱，面临较大住房压力。长沙作为省会城市，虽然居民收入较高，但房价

水平更高，所以住房支付能力较低。2015 年之后，长株潭区域房价收入比明显下降，住房支付能力逐渐提高，这主要得益于有

效的住房调控政策。长沙市先后出台了“3·18”“5·20”“9·23”等房地产调控政策，2018 年又出台了“6·25”反炒房系

列措施，全面打响“房价保卫战”,抑制投机性购房需求，使得房价上涨速度放缓，房价收入比持续降低。湘西北的张家界、常

德等地区城镇居民收入涨幅显著低于房价上涨速度，房价收入比维持在较高水平。作为国际旅游城市，张家界近年来吸引了众多

资金流入，外来投资和投机的客户群体增多，再加上农村人口及周边地区人群进城购房需求大幅增长，住房市场走向繁荣，推动

房价持续上扬。但受产业结构单一、基础设施落后等因素影响，张家界地区城镇居民收入水平较低，且增速落后于房价上涨增

速，房价收入比维持在较高水平，住房支付能力有待提升(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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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08—2020 年湖南省14个市州房价收入比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长沙市 0.179 0.175 0.189 0.207 0.185 0.171 0.148 0.139 0.142 0.155 0.153 0.149 0.159 

株洲市 0.116 0.130 0.142 0.151 0.139 0.138 0.126 0.114 0.106 0.118 0.138 0.131 0.123 

湘潭市 0.123 0.137 0.152 0.157 0.139 0.147 0.136 0.131 0.123 0.136 0.141 0.138 0.132 

衡阳市 0.131 0.136 0.140 0.150 0.130 0.137 0.142 0.126 0.121 0.127 0.144 0.132 0.134 

邵阳市 0.138 0.145 0.153 0.169 0.172 0.162 0.145 0.139 0.128 0.139 0.145 0.142 0.152 

岳阳市 0.115 0.106 0.127 0.132 0.139 0.149 0.145 0.149 0.141 0.161 0.171 0.165 0.159 

常德市 0.136 0.134 0.135 0.156 0.159 0.173 0.167 0.169 0.156 0.167 0.163 0.151 0.161 

张家界市 0.164 0.159 0.151 0.187 0.183 0.189 0.209 0.176 0.176 0.176 0.219 0.216 0.207 

益阳市 0.115 0.120 0.131 0.141 0.139 0.150 0.132 0.123 0.131 0.137 0.148 0.152 0.150 

郴州市 0.126 0.115 0.137 0.149 0.142 0.155 0.137 0.126 0.122 0.125 0.140 0.140 0.139 

永州市 0.089 0.093 0.107 0.111 0.117 0.127 0.134 0.133 0.130 0.133 0.150 0.163 0.167 

怀化市 0.111 0.125 0.130 0.144 0.152 0.155 0.154 0.141 0.141 0.149 0.147 0.152 0.154 

娄底市 0.119 0.124 0.117 0.119 0.123 0.144 0.127 0.122 0.130 0.146 0.150 0.164 0.169 

湘西州 0.143 0.138 0.143 0.169 0.168 0.155 0.151 0.135 0.142 0.146 0.159 0.159 0.164 

平均值 0.129 0.131 0.140 0.153 0.149 0.154 0.147 0.137 0.135 0.144 0.155 0.154 0.155 

 

2020 年，房价收入比高值区集中在湘西北张家界市、常德市、岳阳市，以及湘南的永州市，长株潭区域的住房市场较为稳

定，住房支付能力较强。房价收入比呈现出自湘西北向湘东南逐步降低的空间格局，这意味着住房支付能力自湘西北向湘东南逐

渐提高。 

(二)基于住房支付能力的市州类型划分及其住宅市场发展路径选择 

根据房价收入比的时空演化特征，进一步将湖南省 14个市州住房市场发展划分为四种类型：①房价收入比下降，住房支付

能力逐渐提升：长沙市、邵阳市。2011 年以来，长沙市受一系列严格的房地产调控措施影响，住宅销售价格增速较为平缓，房

价收入比较低。邵阳市房价一直处于较低水平，但收入增长速度较快，房价收入比近年来持续下降，住房支付能力得到提升。②

房价收入比在波动中上升，住房支付能力降低，包括张家界市、岳阳市、永州市、娄底市。近年来，随着“一带一部”“洞庭湖

生态经济圈”等国家战略的深入实施，上述地级市经济社会发展速度加快，带动住房市场繁荣发展，住房支付能力逐渐降低，城

镇居民住房负担不断加重。③房价收入比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呈 N字形趋势：湘西州、株洲市、湘潭市、益阳市。上述地区房

价收入比在 2011 年左右达到较高值，住房负担较重，随后出现持续下降趋势，直到2015—2016 年，房价收入比在达到局部低值

后再次上扬。④房价收入比较为稳定：郴州市、衡阳市、怀化市、常德市。这四个城市住房支付能力较为稳定，房价收入比基本

维持在 0.13～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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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住房支付能力会根据时间和城市的变化而变化。因此，不同类型城市应当采取差异化的住房支付能力调控措施。

对于张家界、岳阳、永州等住房支付能力逐渐下降的城市，亟须通过宏观调控改善住房市场的供求关系，从而进一步促使房价调

整到合理水平，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了缓解住房市场压力、留住人才，这些城市还应该大力推进保障性住房建

设，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居住需求。同时，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提升城镇居民消费能力和住房支付能力。

此外，住房贷款是我国居民部门债务的主要形式，与商业银行贷款相比，住房公积金制度具有贷款利率低、支取政策宽松的特

点，能够极大地降低使用者的住房成本，因此地方政府应当积极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强化住房公积金的保障功能，缓解家庭债

务负担，进而提高居民住房支付能力。 

对于长沙、邵阳等住房支付能力提升的城市，应该坚持调控目标不动摇、调控力度不放松，继续保持现有住房调控的成效，

实现住房市场的供需动态平衡，同时大力规范和发展租赁市场。长沙作为新一线城市近年来吸引了大量人才、信息、资金等优势

资源的流入，住房市场面临较大压力。未来长沙市住房调控政策的重点是针对各类需求实行差别化的调控政策，稳定房价，防范

和化解房地产市场风险。同时建立分类保障体系，包括针对低收入人群供应公租房、定向限价商品住房等保障房，对刚需人群提

供政府限价住房，对高收入人群提供改善性住宅。此外，需要进一步通过培育发展住房租赁市场，提升城市综合承载力和居民住

房支付能力。 

近年来湘西州、株洲、湘潭、益阳等城市房价收入比呈上扬趋势，居民住房支付能力下降。其中，株洲市和湘潭市住房支付

能力下降主要是房价的快速提升导致。随着长株潭一体化的不断推进，该区域内住房市场联系更为密切，长沙市实行限购限贷等

政策之后，部分无法获得购房资格的消费者向周边城市转移，在一定程度上拉升了周边城市住房需求和房价。基于此，未来株

洲、湘潭两地要加强区域内住房调控统筹工作，及时出台有针对性的调控措施，稳定本地住房市场，防止长沙楼市调控“溢出效

应”的冲击。同时提高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城市吸引力和承载力。对于郴州、衡阳、怀化等住房支付能力较为

稳定的城市，一方面要构建起科学的房价监测预警体系，细化评价单元，对住房市场动态进行有效监控，为房地产市场调控提供

数据支撑和决策依据，确保市场稳定；另一方面要积极推动地区经济发展、提升居民收入水平，进而增强居民住房支付能力。 

四、结论与讨论 

住房支付能力是衡量房地产市场健康状况的综合性指标。在梳理住房支付能力影响因素及其调控政策等相关理论的基础上，

以湖南省 14 个市州为例，探讨区域住房支付能力时空演化规律，并总结住房支付能力差异化提升路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

2008—2020 年湖南省房价收入比均值呈现出波动上升态势，城镇住房支付能力有所减弱，但均低于全国整体水平和国际公认的

0.3 的合理标准；第二，2015年之后，房价收入比在空间上呈现出湘西北地区较高、湘东南地区较低的趋势，这意味着住房支付

能力自湘西北向湘东南地区递增；第三，根据房价收入比演化特征，可以将湖南省 14个市州的住房市场划分为四种类型，不同

类型的城市采取差异化的住房支付能力调控措施。 

综上，建议：保持住房支付能力调控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坚持房住不炒，多措并举稳定城市住房价格，防范和化解房地

产市场风险，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扩大高质量就业岗位，提高城市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

平，进而提升城镇居民住房支付能力，促进共同富裕；积极落实租购并举，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满足不同收入家庭的多样

化住房需求；提高住宅供给中保障性住房的占比，扩大保障性住房建设规模，提升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支付能力，增强城镇居民

的获得感、幸福感；鉴于住房支付能力会根据时间和城市的变化而变化，需要因城因地施策，增强精准调控的能力和水平；充分

认识区域房地产市场的联动关系，构建起跨区域的房地产市场调控机制，完善和落实各项住房支付能力调控政策，推动区域联合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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